

农业行业标准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监测评价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168995902]一、工作简况
[bookmark: _Toc168995903]（一）任务来源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是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的重要指标。国务院、农业农村部和生态环境部印发的系列文件均对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进行了明确要求。目前各地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监测评价主要依据相关部委文件，使用不便，且仅对核算过程提出了框架性的要求，操作性不足，对如农产品种类及布点密度、采集检测方法等均未作明确要求，有必要制定相关行业标准，指导地方科学规范开展区域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监测评价，确保不同地区、时间之间安全利用率具有可比性。本项目依据 2025 年 9 月 10 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关于下达 2025 年第二批农业国家和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农质标函 2025 96 号】中《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监测评价技术规范》（NYB-25287）制定项目，开展标准的制定相关工作。技术标准归口单位为农业农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二）起草单位及协作单位
本文件起草单位为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中国水稻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本标准主要完成人为郑顺安、闫成、李晓华、祝凌、吴泽嬴、孙晓艺、曹珍珍、张婷、梁学峰、宋彪、杜美琪、李晓阳、刘传平、方利平、张爽爽、马建忠、郑超。郑顺安为标准首席专家，全程指导标准的制定；郑顺安、闫成、李晓华为起草小组的主要负责人，统筹规划标准研制进度及技术指导；祝凌、吴泽嬴、孙晓艺、曹珍珍、张婷、梁学峰负责文件文本、编制说明具体撰写工作，具体负责标准编写、征求意见、审查、报批等全流程工作；李晓阳、刘传平、方利平为文件编制技术专家，负责编制过程中相关条目内容确定的技术支撑。宋彪、杜美琪、张爽爽、马建忠、郑超为负责文件编制阶段调研考察、文献查阅、意见征询等工作的成员。
[bookmark: _Toc168995904]（三）主要工作过程
1. 起草阶段
编制组广泛整理和查阅了国内有关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的相关政策法规、技术规范与项目文件，参阅了耕地质量类别划分等相关技术文件和文献资料。2025年1月至2025年6月，编制组就当前的受污染耕地风险管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等情况开展了调研，深入了解当前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广泛征询了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领域专家对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的意见和建议。2025年 9月，编制组在文献查阅、实地调研与意见征询的基础上，经过多次的修改和完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要求，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规定，修订形成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监测评价技术规范》（讨论稿）。
2. 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10月，在讨论稿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最终形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监测评价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并于2025年 11月公开征求意见，并多次广泛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生态环境部门、科研院所等意见。共征集到  家相关单位  名专家  条意见。其中采纳  条，未采纳  条，意见采纳率为  %。意见主要集中在    。
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并对文件进行了多次修改，最终于2025年 X月形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监测评价技术规范》（送审稿）。
3.审查阶段
2025年 X月— X月，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并对文件进行了多次修改，最终于2025年 X月形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监测评价技术规范》（送审稿）。2025年X月X日，在农业农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组织下召开了标准审查会，来自耕地质量保护、耕地土壤污染防治、农用地土壤环境监管、标准审查等领域的7位专家对文件送审稿逐条进行了审查。
专家组一致同意本文件通过审查。建议标准起草单位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尽快形成报批稿，报送主管部门颁布、实施。
4.报批阶段
审查会后，生态总站会同参编单位针对专家提出的审查意见作了认真研讨，并对文件进行了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监测评价技术规范》（报批稿）。
[bookmark: _Toc168995913]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bookmark: _Toc140824719][bookmark: _Toc168995914][bookmark: _Toc140824717]（一）编制原则
1.规范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监测评价技术规范》依照《土壤污染防治法》《标准化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法律法规，参照颁布实施的相关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进行制定。
[bookmark: _Toc140824718]2.科学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监测评价技术规范》的制定针对当前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的需求，使各地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更加科学合理，更能真实客观反映各地受污染耕地治理成效，科学确定相关划定技术路径与实施步骤，在农业科学与环境科学的指导下科学实施。
3.实用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监测评价技术规范》的使用对象主要为我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行业的技术部门、管理部门、相关企事业单位，为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提供技术支撑。
4.系统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是指通过科学分类管理和技术措施，确保受污染耕地在安全范围内生产农产品，保障粮食安全和人体健康。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是衡量耕地环境质量和农产品安全的核心指标。本文件提供了监测评价范围、基础资料收集、农产品质量监测、面积核算、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计算、编制《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监测评价报告》的指导，为客观反映各地受污染耕地治理成效提供支撑。
[bookmark: _Toc168995915]（二）主要内容的依据
标准内容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监测评价范围、数据收集、监测评价流程、报告编制等7章，1个附录。
[bookmark: _Toc168995917]1.文件名称的依据
国务院印发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土十条”）提出，到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到203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7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4%以上；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关于分解落实2022—2025年度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任务的函》（环土壤函〔2022〕13号），明确了各省（区、市）2022—2025年各年度应达到的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bookmark: _Toc168995918]2.范围的依据
《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七条规定“风险管控、修复活动完成后，土壤污染责任人应当另行委托有关单位对风险管控效果、修复效果进行评估”，适用范围覆盖法定“风险管控与修复”全场景。
[bookmark: _Toc168995919]3.术语和定义的依据
标准共涉及3条术语。
安全利用率：《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首次提出“到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到203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的阶段性目标。
安全利用类耕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条确立“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严格管控类”三级农用地分类制度，第五十三条进一步明确“安全利用类耕地需制定实施安全利用方案”。《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筛选值和管制值的使用提到，当土壤中镉、汞、砷、铅、铬的含量高于风险筛选值、等于或者低于风险管制值时，可能存在食用农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等土壤污染风险，原则上应当采取农艺调控、替代种植等安全措施。
严格管控类耕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条将“超过污染风险管制值”作为严格管控类的核心判定标准，第五十四条进一步明确管控措施：“禁止种植食用农产品，鼓励采取退耕还林、轮作休耕等措施”。《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筛选值和管制值的使用提到，当土壤中镉、汞、砷、铅、铬的含量高于规定的风险管制值时，食用农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等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高，且难以通过安全利用措施降低食用农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等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原则上应当采取禁止种植食用农产品、退耕还林等严格管控类措施。
[bookmark: _Toc168995921]4.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和取值原则
（1）基础资料和数据收集
收集NY/T 4692规定的监测评价范围内受污染耕地的基础资料与数据，以及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与动态调整数据、相关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或治理修复项目资料台账等，包括工作台账、现场照片、历史农产品质量监测数据等。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基础图件资料：主要包括行政区划、土地利用现状、土壤类型、地形地貌、河流水系等矢量图件及最新高分遥感或者低空航拍影像及其矢量化数据。
——区域自然环境资料：主要包括地理位置、土壤理化性质、成土母质、植被、气候与气象、自然灾害等。
——区域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资料：主要包括人口状况、农业生产、工业布局、农田水利和农村能源结构情况，当地人均收入水平、主栽食用农产品、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等。
——重点污染源资料：主要包括行政区域内重点土壤污染工矿企业所属行业类型、空间位置分布，主要污染物种类及排放途径；农业灌溉水质量，农药、化肥、农膜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情况及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处置情况；固体废物堆存、处理处置场所分布；大气沉降情况等。
——土壤环境和农产品质量数据：收集评估区域内多年来的土壤与农产品重金属含量数据。数据来源包括且不限于：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普查、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监测等土壤污染调查数据，其他生态环境、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相关调查数据，相关科学研究的调查数据等。依据相关标准和规范，对有关数据质量进行审核，剔除无效数据，保障数据质量。对于同一点位存在不同时期历史数据的，采用较新的数据。
为考证收集资料的准确性，修订后的文件保留了实地踏勘的技术要求，并结合实际划定工作需要，对相关内容做了修改。修改后，踏勘主要是核实待划定地块的地理位置、四至范围、当前利用情况、种植农作物种类等。
（2）农产品质量监测
开展农产品质量监测的目的主要是考察安全利用措施或治理修复措施实施的效果。对落实了安全利用或严格管控措施，且种植食用类作物和饲用作物的受污染耕地开展农产品质量监测。
本文件规定监测对象为食用类作物，主要是参考了《2020年省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方法》（农办科〔2020〕14号），农产品监测主要以各地主栽农产品为主，只监测1季，具体见表1。
表1 各地区主要监测农产品
	地区
	种植作物
	监测农产品
	备注

	东北平原区
	玉米、大豆、水稻、高粱、粟、春小麦、蔬菜等
	小麦、水稻、玉米、蔬菜
	玉米—大豆—小麦等形式的轮作，实行一年一熟制

	黄淮海平原地区
	小麦、棉花、玉米、大豆、蔬菜等
	小麦、蔬菜
	黄河以北旱地因水分限制以一年一熟为主，水浇地上则实行一年二熟制

	
	
	小麦、玉米、蔬菜
	实行一年二熟制

	长江中下游平原丘陵地区
	水稻为主，兼产棉、麻、油菜、蚕丝、茶、蔬菜等
	水稻、蔬菜
	实行稻麦两熟制

	
	
	晚稻、蔬菜
	长江以南多双季稻，盛行绿肥—稻—稻、油菜—稻—稻，或麦—稻—稻等三熟制

	华南地区
	双季稻为主，冬季除小麦外，南部还可种水稻、甘薯、玉米、蔬菜等
	晚稻、蔬菜
	实行一年三熟制

	西南高原盆地地区
	水稻、小麦、玉米、油菜、蔬菜等
	水稻、蔬菜
	底部的河川谷地或平坝主要是以麦—稻、油菜—稻、蚕豆—稻等一年二熟制为主

	
	
	水稻、小麦、玉米、蔬菜
	实行一年一熟或麦—玉米（甘薯、玉米）旱作二熟制

	
	
	水稻、蔬菜
	成都平原水田以麦—稻二熟为主，旱丘地则多行麦、玉米、甘薯套种的一年三熟或二熟制

	西北高原地区
	春小麦、冬小麦、玉米、蔬菜以及喜凉的马铃薯、莜麦等
	小麦、莜麦、玉米、蔬菜
	一年一熟，南疆气候温暖，多实行一年二熟制

	青藏高原
	主要种植青稞、小麦、莜麦、马铃薯、蔬菜等作物
	小麦、莜麦、青稞、蔬菜
	实行一年一熟制


对监测评价范围内的受污染耕地，在种植食用类农产品的区域上，布设监测点位。监测点位应充分反映土壤和农产品污染状况，一般不少于10个，布点密度见表2。如地形破碎，或土壤与农产品重金属含量变异较大，可适当提高布点密度；当地形平坦、种植结构单一、土壤类型单一时，可酌情降低布点密度，但一般不少于10个。
表2  监测点位布点密度
	类型
	布点密度

	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
	10—100 hm2/点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
	1—10 hm2/点


农业行业标准《农、畜、水产品污染监测技术规范》（NY/T 398）对农产品采样有明确规定，本文件采集农产品样品的方法直接引用NY/T 398。
农产品测试项目为镉、汞、砷、铅、铬5种重金属。主要是参考了《2020年省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方法》《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此5项重金属是开展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当前各地开展安全利用类核算的监测污染物。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规定了食品中镉、汞、砷、铅、铬5种重金属的限量值，并给出了检测方法，本文件直接引用。本文件规定，样品中任一污染物含量超过GB 2762规定的限量值即判断为超标样品。监测农产品达标率为达标样品数占总样品数的百分比。
[bookmark: _Toc168995922]5.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监测评价结果形成规则
（1）面积核算
本文件明确了参与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计算的A、B、C三类面积的核算方法。
A类面积：种植食用类作物的受污染耕地面积。指种植食用类作物的安全利用类耕地与严格管控类耕地面积之和。
B类面积：种植非食用类作物的受污染耕地面积。指种植非食用类作物（含用于生产饲料、医用酒精、有机酸、燃料乙醇等不用作食品原料的食用类作物，以及退耕还林还草、退耕还湿、轮作休耕、轮牧休牧等。用于生产饲料的，5种重金属含量应低于GB 13078限量标准）的安全利用类耕地与严格管控类耕地面积之和。
C类面积：受污染耕地面积。指区域内安全利用类耕地与严格管控类耕地面积之和。C类面积的核算主要参考了《关于分解落实2022—2025年度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任务的函》，该文件规定各年度任务按各省受污染耕地面积乘以当年度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其中严格管控类耕地要全部落实风险管控措施。
（2）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计算
《2020年省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方法》中涉及的轻微污染、轻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耕地等，目前已没有相关概念。本文件按照现行耕地分类管理的要求，按照安全利用类耕地和严格管控类耕地的分类方法进行计算。
按照公式（1）计算某行政区域的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1）


式中，
A——A类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食用农产品达标率——5种重金属含量均小于或等于GB 2762限量标准的监测点位数量/监测点位总数×100%；
B——B类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C——C类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计算结果保留1位小数。
[bookmark: _Toc168995923]6.报告编制依据
为强化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的核算，农业农村部和生态环境部两部门先后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规定（试行）》（环土壤〔2018〕41号）、《2020年省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方法》（农办科〔2020〕14号），分别规定了两种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方法。这两种方法主要是针对2020年底“土十条”考核任务制定，与“十三五”期间生态环境部下达的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指标相关。本文件的编制将在上述两种核算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成果与耕地分类管理的实际需求，对行政区域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方法进行统一规范。
[bookmark: _Toc168995927]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bookmark: _Toc168995928]（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bookmark: _Toc168995906]1.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相关背景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是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的重要指标。国务院、农业农村部和生态环境部印发的系列文件均对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进行了明确要求。国务院印发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土十条”）提出，到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到203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7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4%以上；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关于分解落实2022—2025年度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任务的函》（环土壤函〔2022〕13号），明确了各省（区、市）2022—2025年各年度应达到的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十四五” 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3% 左右。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 的任务要求，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编制印发相关文件，进一步强调了提高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对于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实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目标的重要性。农业农村部和生态环境部两部门先后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规定（试行）》（环土壤〔2018〕41号）、《2020年省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方法》（农办科〔2020〕14号），分别规定了两种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方法。
[bookmark: _Toc168995907]2.修订现行标准的技术必要性
一是核算方法不统一。目前两种核算方法均为现行的核算方法，由于没有明确规定使用哪一种方法进行核算，导致不同省份采用的方法不同。甚至有的省份将两种方法混合使用，或是结合本省实际创新核算方法。二是核算公式未更新。《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规定（试行）》规定的核算方法不够具体，导致各省对方法的理解不一致，计算过程“五花八门”，结果差别大。《2020年省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方法》规定的核算方法所涉及的轻微污染、轻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耕地等，目前已没有相关概念。依据《土壤污染防治法》，将耕地分为优先保护、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3类，但与上述概念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三是核算结果不合理。由于在核算方法中规定了农产品质量达标率≥90%则视为该区域全部实现了安全利用率，导致很多省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100%。
[bookmark: _Toc168995908]3.相关法律法规对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的要求
[bookmark: _Toc168995910]（1）《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施行）作为土壤污染防治的基础性法律，明确提出 “国家实行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将农用地划分为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要求对安全利用类耕地采取农艺调控、替代种植等措施，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为安全利用率核算提供法律框架。​
（2）《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首次提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的阶段性目标：到 2020 年达到 90% 左右，到 2030 年达到 95% 以上，确立了全国统一的指标管控基准。文件要求建立农用地土壤污染监测、风险评估和安全利用制度，明确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管职责。​
（3）《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计划》（2024 年印发）​进一步细化目标，提出到 2027 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4% 以上的阶段性要求，强调通过 “源头预防、减量、治理” 三措并举，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用地的链条，为安全利用率提升提供行动路径。​
4.相关国家标准的前期基础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农用地重金属污染风险管控的技术标准体系，指导了国家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有效实施，提升了土壤污染治理的标准化水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规定了镉、汞、砷等 8 项重金属及石油烃等 2 项有机污染物的筛选值和管制值。《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22）规定了食品中铅、镉、汞、砷、铬等污染物的限量指标，对保障食品安全、规范食品生产经营、维护公众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bookmark: _Toc168995911]5.农业行业标准的前期基础
国内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有两种核算方法。
第一种核算方法：为强化对《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监督考核，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等13部门出台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规定（试行）》（环土壤〔2018〕41号），明确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的计算公式为A=B/C×100%，其中，A为某区域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B为某区域实现安全利用受污染耕地面积，C为某区域受污染耕地总面积。同时规定，实现安全利用受污染耕地面积的评价方法另行规定。
第二种核算方法：为指导各省做好“十三五”耕地土壤污染防治收官考核工作，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联合印发《2020年省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方法》（农办科〔2020〕14号），规定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的计算公式为A=（B+C+D）/E×100%，其中，A为某行政区域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B为某行政区域轻微污染耕地面积，C为实施了安全利用类或治理修复类措施且实现安全利用的轻中度污染耕地面积，D为实施了严格管控类措施的重度污染耕地面积，E为该行政区域轻微污染、轻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耕地面积之和。同时，在计算C类面积时，规定当某区域落实了相应措施且农产品质量达标率≥90%时，视为该区域全部实现了安全利用。
[bookmark: _Toc168995912]6.生态环境标准的前期基础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HJ 25.5—2018）规定安全利用措施实施后的效果评估流程，要求通过监测土壤污染物含量变化、农产品质量达标情况，综合判定安全利用是否有效，评估结果作为 “实现安全利用面积” 统计的核心依据。
[bookmark: _Toc168995929]7.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
土壤污染防治法按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对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进行分级。目前的划分主要依据《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环办土壤〔2019〕53号）与《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进行。
主要是依据GB 15618中的筛选值（Si）和管制值（Gi），基于点位土壤镉、汞、砷、铅、铬的含量（Ci），将其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分为3类：
I类：Ci≤Si，土壤污染风险低，一般情况下可忽略，划为优先保护类；Ⅱ类：Si<Ci≤Gi，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作物生长或土壤生态环境可能存在风险，划为安全利用类；III类：Ci>Gi，食用农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等土壤污染风险高，且难以通过安全利用措施降低食用农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等土壤污染风险，划为严格管控类。按点位土壤镉、汞、砷、铅、铬中类别最差的因子确定该点位综合评价结果。同时，在初步划分的基础上，可基于食用农产品超标情况对类别进行动态调整。
按照不同的风险级别，对受污染耕地依法实施分类管理。安全利用类主要采取农艺调控、替代种植等安全利用措施确保农产品达标生产；严格管控类耕地采取调整种植结构、退耕还林还草、退耕还湿、轮作休耕、轮牧休牧等风险管控措施。
（二）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等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各地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核算更加统一规范，科学评估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成效。
[bookmark: _Toc168995933]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文件未涉及国际标准的采用。
[bookmark: _Toc168995934]五、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符合土壤污染防治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的要求。本文件属推荐性标准，与《食用农产品产地重金属污染风险评价技术指南》（NY/T XXX）等农产品产地污染风险监测与评价相关农业行业标准技术要求一致。
[bookmark: _Toc168995935]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bookmark: _Toc168995936]七、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bookmark: _Toc168995937]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实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
无。
[bookmark: _Toc168995939]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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